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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 2025-002 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长虹”）、四川省

绵阳市虹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虹欢科技”），上述被担保人为四川长

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四川长虹”）下属控股

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公司本月为全资子公司香港长虹提供一笔担保，金额为 8,000 万元，实际为

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72,182.83 万元（含本次担保，外币担保额度按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进行折算，下同）； 

公司本月为控股子公司虹欢科技提供两笔担保，金额合计为 7 亿元，实际为

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 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四川智易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智易家”）的经销商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宁易购”）提供的担保承担了 3.26 亿元担保代偿责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已收到苏宁易购以现汇方式偿还的全部代偿款。公司无其他逾期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香港长虹、虹欢科技最近一期财务报表资产

负债率超过 70%；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敬请投

资者注意担保风险。 

●本公告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如无特殊说明，所指币种均为人民币。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4 年 12 月，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2024 年 12 月 26 日，为支持香港长虹发展，公司与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

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富邦华一成都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香港

长虹在富邦华一成都分行的借款等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主债权不超过

8,000 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三年止。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2024 年 12 月 25 日，为支持虹欢科技发展，公司向深圳惠科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惠科光电”）出具了《保证书》，为虹欢科技向惠科光电购买液

晶显示屏签署的一系列采购合同产生的交易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最高保证额

2 亿元，被保证人债务有不同到期日的，则保证期间根据不同的到期日分别计算。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2024 年 12 月 26 日，为支持虹欢科技发展，公司与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京东方向虹欢科技

供应液晶显示面板等签署的一系列订单产生的交易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尚未

支付的订单款项总金额不超过 5 亿元，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期间为两年。本

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2023

年 12 月 29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预计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香港长虹提供不超过 554,298.97 万元的

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有效期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详细

内容请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14 日、2023 年 12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及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媒体披露的《四川长虹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十六

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23-086 号）、《四川长虹关于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

计的公告》（临 2023-088 号）、《四川长虹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临 2023-098 号）。 

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4 年

11 月 20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预计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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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虹欢科技提供不超过 7 亿元的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有效期为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详细内容请见公

司分别于 2024 年 11 月 5 日、2024 年 11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符合

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媒体披露的《四川长虹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临 2024-062 号）、《四川长虹关于 2025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临

2024-064 号）、《四川长虹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2024-071

号）。 

本次担保协议签订前公司对香港长虹的担保余额为 364,182.83 万元，本次担

保协议签订后担保余额为 372,182.83 万元，可用担保额度为 182,116.14 万元；本

次担保协议签订前公司对虹欢科技的担保余额为 5 亿元，本次担保协议签订后担

保余额为 7 亿元，可用担保额度为 0 元。 

因公司担保发生频次较高，逐笔披露不便，且均在审议通过的为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额度内发生，因此按月汇总披露实际发生的担保情况。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基本法人信息 

公司名称 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5 年 5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 茆海云 注册资本 2 亿港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注册地址 中国香港 

主要办公地点 中国香港 

主营业务 家用电器、电子元器件进出口贸易业务等 

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香港长虹 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指标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36,207,544.34 5,818,807,772.88 

负债总额 4,813,732,520.60 5,033,704,860.56 

资产负债率 86.95% 86.51% 

净资产 722,475,023.74 785,102,9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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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2,438,803,256.42 10,014,730,132.83 

净利润 58,868,377.75 152,655,370.35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无 

失信惩戒情况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二）四川省绵阳市虹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法人信息 

公司名称 四川省绵阳市虹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1 年 1 月 5 日 

法定代表人 王光全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706567620948K 

注册地址 绵阳高新区长虹商贸中心 

主要办公地点 长虹技术中心 4 楼 409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电子产品销售:显示器住所绵阳

高新区长虹商贸中心件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

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纸制品销售;电池销售:机

械电气设备销售 

股东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持有虹欢科技 95%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绵阳长虹科技有限公

司持有虹欢科技 5%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指标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4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9,980,024.23 717,480,549.24 

负债总额 546,454,554.77 703,047,174.59 

资产负债率 97.58% 97.99% 

净资产 13,525,469.46 14,433,374.65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3,192,756,726.44 2,540,695,503.71 

净利润 710,496.36 907,905.19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无 

失信惩戒情况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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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2024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富邦华一成都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保证人：本公司； 

2、被保证人：香港长虹； 

3、债权人：富邦华一成都分行；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金额：最高债权额为等值人民币 8,000 万元； 

6、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等； 

7、保证期间：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三年止； 

8、其他股东方是否提供担保：无； 

9、反担保情况：无。 

（二）2024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向惠科光电出具了《保证书》，主要条款如

下： 

1、保证人：本公司； 

2、被保证人：虹欢科技； 

3、债权人：惠科光电；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金额：最高保证额 2 亿元； 

6、保证范围：虹欢科技与惠科光电于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购买液晶显示屏签署的一系列采购合同产生的交易债权； 

7、保证期间：被保证人债务有不同到期日的，则保证期间根据不同的到期

日分别计算； 

8、其他股东方是否提供担保：无； 

9、反担保情况：无。 

（三）2024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与京东方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

条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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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证人：本公司； 

2、被保证人：虹欢科技； 

3、债权人：京东方；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金额：为京东方向虹欢科技供应液晶显示面板等签署的一系列订单

产生的交易债权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尚未支付的订单款项总金额不超过 5 亿元； 

6、保证范围：京东方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与虹欢科

技签署的供应液晶显示面板及显示驱动板等产品的一系列订单产生的交易债权； 

7、保证期间：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期间为两年； 

8、其他股东方是否提供担保：无； 

9、反担保情况：无。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属于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项，是为支持子公司的发展，在对被担保人的盈利能

力、偿债能力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过谨慎研究后作出的决定。

公司对本次接受担保的子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在

可控范围内。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香港长虹提供担保无反担保；公司直接和间接合计持

有虹欢科技 100%股权，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无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2023 年 12 月 13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预计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审核并发表了意见如

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部分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在综合考虑被担保人业务发

展需要后决定的，有利于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

展战略，且各被担保方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总体可控。公司出席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相关审议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



 7 

资者利益的情形。 

2024 年 11 月 4 日，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预计 2025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审核并发表了意见如下：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为部分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在综合考虑被担保人业务发展需

要后决定的，有利于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

略，且各被担保方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总体可控。公司出席第十二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相关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情形。 

六、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及下属非上市

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243,243.7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8.00%，其中，对下属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960,298.9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67.97%。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智易家的经销商苏宁易购提供的担保承担了 3.26 亿元担

保代偿责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苏宁易购以现汇方式偿还的全部代

偿款。 

公司下属上市公司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及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的担保情况按照其适用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予以披露，长虹佳华控股有

限公司的担保情况按照其适用于香港交易所的相关规则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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